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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佣条例》与《最低工资条例》
香港《雇佣条例》（《雇佣条例》）是厘定香港雇主和雇员的最低权利、福利和保障的主要法例，
而香港《最低工资条例》（《最低工资条例》）则厘定了适用于香港雇主及雇员的法定最低工资。
根据《雇佣条例》和《最低工资条例》规定，雇员和雇主均不能约定排除上述法例中规定的最低
权利、福利及保障。

《雇佣条例》及《最低工资条例》适用于哪些人 ?
《雇佣条例》和《最低工资条例》均适用于每一位根据雇佣合同受聘在香港工作的雇员，只有少
数例外情况，包括：

•	 雇员是雇主的家庭成员，且与其雇主同住；

•	 在香港以外国家或地区工作的部分雇员；和

•	 学徒工。

雇佣关系是否存在将依据事实情况进行判断。

《最低工资条例》下的法定最低工资
《最低工资条例》规定，雇主须就任何工资期支付予雇员的工资，按雇员的总工作时数以平均计
算，应至少等于法定最低工资的水平。在计算最低工资时，“工作时数”是指雇员根据雇佣合同
或雇主的指示，留驻受雇工作地点当值的时间或与其受雇工作有关的差旅时间（不包括雇员住所
与受雇工作地点之间的交通时间）。

目前的法定最低工资水平定为每小时 37.5	港元。根据目前的水平计算，工资期内雇主应支付予雇
员的法定最低工资计算方法如下：

法定最低工资	=	37.5	港元	x	工作时数

当雇主就某个工资期须支付的工资少于 15,300	港元的每月金额上限时，雇主须记录雇员于该工资
期内的总工作时数备查。

《雇佣条例》下的最低保障
《雇佣条例》所涵盖的所有雇员，不论其工作时间长短，均享有《雇佣条例》下的各项基本保障，
包括（但不限于）获发工资、对扣除工资的限制及法定假日的给予。

根据连续性雇佣合同受雇的雇员，还可享有更多福利，例如休息日、有薪年假、有薪产假、有薪
侍产假、疾病津贴、遣散费及长期服务金。

连续性受雇
根据《雇佣条例》附表1，如雇员已根据雇佣合同工作四星期或以上，而每星期工作不少于18	小时，
即被视为连续性受雇。产假、侍产假和病假等休假将不会中断受雇期的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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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员保障 /	福利
根据连续性合同受雇的雇员可享有以下保障及福利：

休息日
雇员每七天可享有不少于一天的休息日。这些休息日应由雇主指定，雇主可决定定期或不定期
给予雇员休假。

年假
雇员有权根据其受雇服务年资享有最少七天至最多十四天的有薪年假。雇员年假薪酬的每日款
额相等于雇员所赚取的每日平均工资。

产假及其薪酬
所有女性雇员均有权享有	14	星期的产假，而根据连续性雇佣合同受雇工作超过最低期限要求的
妇女有权在产假期间获得薪酬。经雇主同意，怀孕雇员可以选择在预产期前二至四星期开始放
取产假。目前产假薪酬的每日款额为女性雇员所赚取的每日平均工资的五分之四。

侍产假及其薪酬
所有男性雇员在每个婴儿出生时都有权享有五天的侍产假（一次怀孕中的双胞胎或多胞胎分娩
视为一个婴儿出生），而根据连续性雇佣合同受雇工作并符合最低期限要求的雇员有权在侍产
假期间获发薪酬。雇员可以在自预计产下婴儿的日期前的四星期开始至确实产下婴儿的日期后
十四星期届满时结束的期间内连续或逐日放取侍产假。目前侍产假薪酬的每日款额为男性雇员
在放取侍产假日期前	12	个月内所赚取的每日平均工资的五分之四。

疾病津贴
目前雇员可享有有薪病假的每日款额为其每日平均工资的五分之四。病假是可以累积的。在雇
员最初受雇工作的 12	个月内每服务满 1	个月，便可累积两天有薪病假，其后每服务满 1	个月可
累积四天有薪病假。有薪病假最多可累积至120	天。雇员只在放取病假至少连续四天的情况下，
才可享有有薪病假。

遣散费
如雇员已根据连续性合同受雇 24	个月或以上，并因裁员而遭解雇，或者如雇员在其有固定期
限的雇佣合同到期后，因裁员或停工而未获续订合同，均有权获发遣散费。遣散费的金额是雇
员的服务年数（不足一年者按比例计算）乘以雇员最后一个月全月工资的三分之二，或乘以
22,500	港元的三分之二（两者以较少款额为准）。雇主须支付的遣散费上限现为390,000	港元。
现时，雇主根据雇员服务年资应向雇员支付的任何酬金或退休计划款项的金额均可以从雇员可
享有的遣散费金额中抵扣。在涉及退休计划款项的情况下，只有雇主支付的供款（及其利息回
报）可以被用于抵扣。然而，政府或会在不久的将来废除此项对冲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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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服务金
如雇员已根据连续性合同受雇5	年或以上，且并非因裁员或严重不当行为的任何理由而被解雇，
在雇主对其终止雇用时，均有权获发长期服务金。已领取遣散费的雇员将无权享有长期服务金。

目前，长期服务金的计算方法与遣散费的计算方法相同，上限金额也如上所述。雇主根据雇员
服务年资应向雇员支付的任何酬金和退休计划款项的金额均可以从雇员可享有的长期服务金款
额中抵扣，与遣散费的抵扣安排相同。

年终酬金
就于 1997	年 6	月 27	日之后所签订的雇佣合同而言，除非合同中的书面条款或条件表明有相反
的意向，否则须推定每年酬金或每年花红（如提供的话）不属于赏赠性质且不是仅由雇主酌情
付给雇员的。

禁止扣除工资
一般来说，雇主不可以扣减雇员的工资，但在某些有限的例外情况下则除外。此等可扣除雇员
工资的情况包括：

	 •	 雇员缺勤；

	 •		 	直接因雇员疏忽或失职而损坏或遗失属于雇主或由雇主管有或控制的货品或设
备，或明订委托给雇员保管的货品或设备；

	 •	 雇主按雇员要求供应膳食；

	 •		 雇主提供住所，而雇员或雇员家属占用该住所；

	 •	 	扣回雇主预支或多付给雇员的任何工资；

	 •	 扣回雇员欠下雇主的任何贷款；

	 •	 	雇员透过雇主支付雇员属于其成员的任何医疗福利计划、离职金计划、退休计划
或储蓄计划等的供款；

	 •	 雇主获得法律授权的；

	 •	 雇主获得劳工处处长批准的；

	 •	 	若雇主在雇员提供所需文件前已支付侍产假薪酬予雇员，但雇员在放取首天侍产
假后的三个月内或离职前仍没有向雇主提供所需文件；及

	 •	 	雇员因不当地终止雇佣合同而须支付的任何款项。

除上文列出的各项扣除外，一切对于雇员工资的扣除皆属违法。雇主如非法扣除工资，即属触
犯严格法律责任罪行，并可被检控，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和监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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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的定义
根据香港法律规定，工资是指雇主支付给雇员作为其所做或将要做的工作的所有报酬、收入、津贴、
小费及服务费，不论其以何名称及以何种方法计算。津贴包括交通津贴、勤工津贴、佣金和超时工
作薪酬，均属于工资的定义内，但工资并不包括：

	 •	 	雇主提供的任何居所、教育、食物、燃料、灯火、医疗或用水的价值；

	 •	 	雇主自行负责为雇员退休计划支付的任何供款；

	 •	 	属于赏赠性质或仅由雇主酌情发给雇员的任何佣金；

	 •	 属于赏赠性质或仅由雇主酌情发给雇员的任何勤工津贴或勤工花红；

	 •	 属于非经常性质的任何交通津贴；

	 •	 	雇主就雇员因工作产生的交通费用实际开销而须付给雇员的任何交通津贴；

	 •	 任何交通特惠的价值；

	 •	 	雇主就雇员因工作产生的特别开销而须付给雇员的任何款项；

	 •	 任何年终酬金或按比例支付的任何年终酬金；

	 •	 由雇主酌情发给雇员的任何每年花红；及

	 •	 完成或终止雇佣合同时须付给雇员的任何酬金。

在计算工资时，属于固定性质或在过去 12	个月内每月平均款额等于或多于雇员在同期内每月平均
工资的	20%	的超时工作薪酬应一并计算在内。

计算雇员所赚取的每日或每月平均工资
在计算各种假期薪酬时，用以确定每日平均工资的有关期间是在假期开始日期当日或紧接之前（以
适用者为准）的 12	个月期间。

若雇员在紧接假期开始日期之前受雇于有关雇主一段短于 12	个月的期间，则以雇员该段较短的受
雇期间作为有关期间。

简化的公式
在计算雇员的相关平均工资时，雇员未获支付工资或全部工资的某些期间应不予计算在内，并应从
上述的有关期间中扣除。这些不予计算在内的期间包括但不限于雇员放取的休息日、产假、侍产假、
病假、假日及年假（不予计算在内期间）。

因此，在计算雇员所赚取的每日或每月平均工资时，应将雇主就不予计算在内期间支付给雇员的任
何工资款额连同不予计算在内期间一并剔除。在进行上述剔除后所得的金额（有关金额）将被用于
计算雇员的相关平均工资。

雇员的相关每日平均工资和每月平均工资计算公式如下：

每日平均工资	=	有关金额	/（365	天	-	不予计算在内期间）

每月平均工资	=	有关金额	/（12	个月	-	不予计算在内期间）

如果雇员被雇用未满12	个月，则上述365	天和12	个月的期限应以雇员的该段较短的受雇期间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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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止雇佣
在试用期第一个月内，雇主或雇员均可在没有通知的情况下终止雇佣关系。但一个月过后，双方
需提前最少七天通知对方。在其他情况下，雇员有权：

•	 在合同没有规定终止合同所需的通知期限时，至少提前一个月获得通知；或

•	 	在合同规定了终止合同所需的通知期限时，至少提前七天或约定的时间获得通知（以较长者
为准）。

另外，雇主也可以透过支付相当于在所需通知期内雇员的工资款额作为代通知金而在无须给予通
知下终止雇佣合同。

尽管有上述规定，如果雇员故意不服从合法而又合理的命令，犯有严重的不当行为或欺诈行为或
惯常疏忽职责，雇主可以在具备充分理由下即时解雇雇员，而无须提前通知或支付代通知金。

对终止雇佣合同的法定限制
根据《雇佣条例》规定，雇主在下列情况下解雇雇员属于违法：

	 •	 	解雇当时已证实怀孕并已向雇主送达怀孕通知（直至并包括其产假结束而应复工之
日或终止怀孕之日）的女性雇员；

	 •	 	解雇当时正放取法定有薪病假的雇员；

	 •	 	如果解雇雇员的理由之一为由于雇员曾在有关执行《雇佣条例》、因工遭遇意外或
违反工作安全法例而进行的法律程序中提供证据或资料；

	 •	 	如果解雇雇员的理由之一是基于雇员的工会会籍和工会活动、残疾、性别、婚姻状
况、怀孕、种族或家庭状况；或

	 •	 	雇主在未与当时正因工受伤或患有职业病的雇员达成雇员补偿协议或在有关的评估
证明书仍未发出之前解雇该雇员。

雇主如在违反上述限制下终止雇用雇员，可被检控，一经定罪，可被罚款，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被
判处监禁。

雇主还应确保雇员是基于《雇佣条例》下规定的正当理由被终止雇用，即：

	 •	 		雇员的行为（例如不当行为）；

	 •	 雇员欠缺执行其受雇从事工作所需的能力或资格；

	 •	 裁员或基于雇主其他真正的业务运作需要；

	 •	 		如果雇员继续在原来的岗位工作，或继续按照其原有的雇佣合同条款受雇，则雇员
或雇主或其双方均会就有关的雇用违反法律；或

	 •	 	法院或劳资审裁处认为足以解雇雇员或变更其雇佣合同条款的任何其他实质理由。

任何不属于上述五点的终止雇用理由均将认定为不合理。在这种情况下，雇员有权向劳资审裁处
寻求救济，例如要求颁发复职或再次聘用的命令或判给终止雇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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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止雇佣款项
终止雇佣款项可能因服务年资、雇佣合同条款和终止原因而有所不同。此类款项通常包括以下各
项：

	 •	 未发放的工资；

	 •	 通知或代通知金（如适用）；

	 •	 代替任何累计但未放取年假的工资；

	 •	 	任何未发放的年终酬金，以及当前酬金期内按比例计算的年终酬金（如有）；

	 •	 长期服务金或遣散费（如适用）；

	 •	 雇佣合约项下的其他款项，例如酬金、公积金等。

其他

保险保障
雇主须根据《雇员补偿条例》为在香港受雇的雇员购买保险保障，以涵盖其在工伤方面的责任，
但目前尚无法定要求雇主提供医疗福利。

强制性公积金
《强制性公积金计划条例》规定，雇主及雇员均需按照雇员有关入息的 5％向强制性公积金（强积
金）计划供款。

目前，最低有关入息的水平为7,100	港元。换言之，如果一名雇员的每月有关入息低于7,100	港元，
雇员便无须作出雇员供款，而雇主则仍有责任作出雇主供款。

目前雇主及雇员每月须作出的强制性供款金额的上限为 1,500	港元。雇主及 /	或雇员可以自愿对该
计划进行额外的自愿性供款。

自 2019-2020	课税年度开始，若雇员是强积金计划或获强积金豁免的职业退休计划下的成员，可
从薪俸税及个人入息课税计算中，就向可扣税自愿性供款帐户作出的自愿性供款申请扣税。每名
纳税人的合计税务扣除额上限为每年 60,000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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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税
雇主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将雇员开始和停止受雇工作的情况通知税务局（税局）。如雇主知道其雇
员即将离开香港为期超过一个月（除非雇员在受雇工作期间需要经常离开香港），其须填写订明
表格以通知税局，并在提交订明表格起为期一个月内或直至收到税局发出的同意释款书为止（以
较早者为准）时，扣存应付给雇员的薪金付款及所有其他款项。雇主还须在每个课税年度（3	月
31	日）结束后，于短时间内为所有雇员提交年度报税表。

雇佣工作签证
一般来说，任何人士如没有香港居留权／入境权／无条件限制居留权，而又希望来港就业的话，
均须取得雇佣工作签证。根据现行的入境政策，凡寻求来港就业的人士，应具备与工作有关且在
香港又缺乏的特别技能、知识或经验，而有关职位不能轻易在香港觅得本地人担任。另一方面，
在香港必须有一家雇主为其进行担保（通常为雇用该名雇员的雇主）。

如果雇主准许没有相应签证的人士在香港就业，即会触犯严重的刑事罪行，可被判处罚款和监禁。

歧视
根据香港《性别歧视条例》、《残疾歧视条例》、《家庭岗位歧视条例》及《种族歧视条例》，
在工作场所基于任何人士的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种族或家庭岗位而作出的
任何歧视行为皆属违法。上述法例还将其他形式的歧视，包括使人受害、性骚扰、种族骚扰及中
伤和残疾骚扰及中伤列作违法行为。

目前，只有上述歧视行为属于违法。因此，严格来说，雇主基于某些其他准则（例如任何人士的
年龄、外貎、身高、教育程度、政治意见、宗教信仰、社交技巧或性取向）而作出的歧视行为并
非违法。但是，平等机会委员会正寻求将基于部分或所有上述理由而作出的歧视行为列作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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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的服务
本行的雇佣与退休金服务旨在满足客户在雇佣关系各个阶段的需求。本行的执业团队有能力就一
系列法律事宜向客户提供意见，包括一般雇佣事宜、雇佣相关文件、雇员福利及奖励、人力资源
日常事务、退休计划、退休金相关法律法规、强积金相关事宜、就业歧视相关事宜、个人资料保护、
雇佣纠纷及诉讼、入境和行政调动、工作和居留签证、并购方面的雇佣相关事宜以及商业经营和
重组的雇员转移。

的近律师行
的近律师行是香港首屈一指的独立律师事务所。本行为本地和国际上各大企业机构提供广泛的法
律及商业服务。作为本地区历史最悠久、最受信赖的律师事务所之一，凭借在法律服务领域 170
年的丰富经验，本行能够确保为客户提供诚信和可靠的服务。

的近律师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三个代表处：北京、广州和上海。通过本行自己的办事处以
及与包括	Employment	Law	Alliance 在内的各个律师事务所网络之间的良好关系，我们可以协助
各大企业、政府和公共机构、私营机构以及金融机构等各类客户，满足其在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
的法律服务要求。

年度最佳劳工及雇佣法律师事务所
《亚洲法律杂志》香港法律大奖	（2020）

...............................................................................

第一等级：劳工及雇佣（香港）业务领域
《亚太法律 500 强》（2021）

...............................................................................

获得香港雇佣法业务领域领先排名
《钱伯斯亚太法律指南》（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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